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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关于金融支持人才创业的实施意见》的通知 

吉金办文〔2015〕553号   

各市（州）、长白山管委会金融办，梅河口市、公主岭市金融办，各金融机构： 

　　为贯彻落实《中共吉林省委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激发人才活力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精神，加大人才创业金融扶持力度，制定了《关于金融支持人才创业的实施意见》，请贯彻实施。 

　　 附件：关于金融支持人才创业的实施意见 

吉林省金融工作办公室 

2015年11月4日 

附件 

关于金融支持人才创业的实施意见 

　　为贯彻落实《中共吉林省委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激发人才活力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精神，加大吉林省人才创业金融扶持力度，制定如下实施意见。 

　　 一、引导民间资本、金融资本支持人才创业，促进人才、科技和金融有效结合。 

　　（一）促进科技与金融融合发展。创新科技投融资体系。以“100户拟上市企业融资服务工程”中的省内科技企业为基础，统筹协调科技金融资源，搭建科技金融合作平台，培育科技企业。推动科技型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更新投融资观念，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鼓励金融机构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提升金融服务功能，探索金融交易方式、数据处理和信息共享的方法与模式创新，加快推动金融创新。支持长春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等园区推动资本聚集，推进技术、人才、资本等资源优化配置，积极吸引海内外高端人才和资本进入。推动省内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进行深度合作，推广科技金融创新经验和模式，加快科技成果转化。 

　　（二）完善科技金融组织体系。大力发展商业性科技金融服务平台，培育科技金融中介服务体系。鼓励金融机构在长春设立全国性或区域性金融后台运行与服务机构。建设金融服务业高端集聚功能区，积极提升区域金融管理营运、财富管理、支付结算、产品研发和教育培训等水平，完善金融资源配置和综合服务功能。 

　 　二、搭建知识产权融资服务平台，鼓励采取知识产权质押贷款、扶持中介服务等手段，降低企业运用知识产权融资的成本。 

　　（一）深化科技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创新科技信贷产品和服务模式。引导金融机构创新金融产品、改进服务模式，探索扩大应收账款质押、动产质押、知识产权质押、股权质押等抵质押贷款规模。推动互联网金融服务创新。支持互联网企业依法发起设立或参股金融机构，拓宽互联网企业进入金融领域渠道。支持互联网企业依托互联网技术和线上线下资源优势，依法发起或参与第三方支付、移动支付、网络借贷、股权众筹融资机构和基于大数据的金融服务平台，在规范基础上创新金融服务。支持规范的互联网企业与金融机构、创业投资机构、产业投资基金深度合作，整合资源优势，推动传统金融业转型升级，培育新型互联网金融业态，形成互联网金融产业链联盟，为科技型企业提供全方位融资服务。 

　　（二）拓宽适合科技创新发展的融资渠道。拓宽科技型企业的多元化融资渠道，建立完善覆盖科技型企业全生命周期的融资服务体系。吸引外资股权投资基金落户吉林省，支持符合条件的科技型企业上市融资、再融资和开展并购重组。引进创业投资机构和中介服务机构，对优质科技型企业进行投资和分类辅导，培育更多上市后备资源。完善扶持政策，推动更多优质科技型后备企业在主板、中小板、创业板以及“新三板”挂牌融资。稳步推进科技型企业债券融资，稳步扩大科技型企业债务融资规模。 

　　（三）创新科技金融市场体系。支持吉林省股权交易所等机构，依法开展科技企业股权登记托管、股权质押融资和股权非公开转让等业务，提升其为科技类非上市公司金融服务水平，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投融资提供优质高效服务。加快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产品和服务模式创新，建立保险、担保、投资、融资相结合的服务机制。探索专利许可、拍卖、出资入股等多元化价值实现形式，支持金融机构对质物权利的有效处置。 

　 　三、探索开展科技保险创新工作，降低高新技术企业创新风险。 

　　引导符合条件的保险公司设立科技保险专营机构。鼓励和支持保险机构加快开展专利执行保险、侵犯专利权责任保险、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保险、知识产权综合责任保险等业务，加大对出口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发展的服务和保障。 

　　 四、加大金融人才扶持力度。 

　　完善金融人才引进政策，加大金融人才特别是国际高端金融人才的引进力度，建立高端金融人才库。加强金融人才培训，提高金融从业人员综合素质。 

